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81号

当事人：加*** 
住所（住址）：乌苏市新市区街道凯旋城小区17号楼1单元101                             
身份证件号码：654*************12               
[bookmark: _GoBack]根据乌苏市人大法工委2023年3月23日移送“关于哈帕斯·马克逊等18人举报头台乡中心学校教师加***违规高价推销保健神药”线索和乌苏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2023年3月21日“关于在工作中发现哈**等人举报加林别克在微信群推荐售卖固体饮料及相关食品的情况反映”线索。经查，当事人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网络观看视频、授课视频等宣传形式推售“神农山人参茯苓压片糖果”和“人参海参肽固体饮料”的食品，并在微信群宣传“神农山人参茯苓压片糖果”和“人参海参肽固体饮料”可以调理各种慢性病，包括调理骨病、高血压、糖尿病、胃病、妇科疾病、增强免疫力。当事人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销售新疆同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收入：901036.34元，支出791274.4元，违法所得：109761.94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我局于2023年6月16日将加***销售食品虚假宣传一案移交乌苏市公安局（乌市监涉罪移〔2023〕2号）。
2025年2月25日，我局收到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乌苏市检刑行意〔2025〕42号）、《不起诉决定书》（乌苏市检刑不诉〔2025〕10号）。经乌苏市人民检察院调查认定的事实为：2022年3月，陕西同聚德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聚德公司）授权被不起诉人加***为该公司在新疆塔城市的独家代理。后加***建立多个微信群，进行线上宣传，销售该公司生产的“人参海参肽”“人参茯苓压片糖果”“必克”“神农1号”“神农2号”等非药物食品类产品。期间，加***在明知上述产品为非药物食品类产品的情况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利用广告夸大宣称其销售的产品可以治疗疾病，违法所得达人民币110801.94元。乌苏市人民检察院于2025年1月6日以《不起诉决定书》（乌苏市检刑不诉〔2025〕10号）对加***宣告不起诉。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经批准同意，于2025年3月10日立案，并指派孙洁、景道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4月1日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于2022年3月开始销售人参海参肽固体饮料和人参茯苓压片糖果，并在线上和线下宣传人参海参肽固体饮料是180道尔顿小分子肽，激活细胞和更新细胞、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人参茯苓压片糖果主要是驱寒、驱湿、增强血液循环、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骨质增生、关节炎通过排除体内寒湿，让这些病症得到自然改善。经调查确认，神农山人参茯苓压片糖果执行标准：SB/T10347，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41102400306，配料表：山梨糖醇、人参（五年以下人工种植）、茯苓、甘草、薏苡仁、葛根、麦芽糊精、微晶纤维素、硬脂酸镁。委托企业：新疆同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托企业：许昌神飞航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价：398元/盒。人参海参肽固体饮料，执行标准：Q/GYTG0033S，配料表：牛骨胶原蛋白肽粉、人参肽粉、海参肽粉、甜味剂（异麦芽酮糖）、食用香精，委托企业：陕西同聚德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受委托单位：国药肽谷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3122242665760，受委托单位：吉林肽谷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3122062126160，销售价：398元/盒。 当事人以159元/盒的价格购进，以239元/盒、279元/盒、398元/盒不等的价格售出，共获利110801.94元。当事人宣传产品方式为线上发朋友圈、发视频、线下讲授，不产生广告费。当事人已构成销售食品虚假宣传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及当事人加***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2、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食品虚假宣传的事实及购进、销售涉案食品的时间、金额；
3、《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检查意见书》《不起诉决定书》及相关案件材料各1份（含1。加***微信支付交易明细；2.新疆同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宣传资料；3.加***微信订单截图；4.案件相关证人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翻译及手机微信截图；5.加***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销售食品虚假宣传已查明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5月1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乌市监罚告〔2025〕81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态、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第二款第二项“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且当事人相关涉案钱款均已退缴，认错态度诚恳。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2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image: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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